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兖 州 区 人 民 政 府 
关于济宁市兖州区科学技术奖励的 

决        定 
 

兖政发〔2014〕12 号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兖州工业园区、

农高区管委会，区政府各部门，区直、驻兖各单

位，各企业：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

精神，鼓励科学技术创新，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根据《兖州区科学技术奖励办法》，经

区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严格评审，区政府决定，

授予“高纯度生物质纤维素新技术研发与产业

化”等 5 项科研成果“兖州区科技进步一等奖”，
授予“瓦楞纸专用表面施胶剂”等 10 项科研成果

“兖州区科技进步二等奖”，授予“AKD 生产工艺

优化研究”等 11 项科研成果“兖州区科技进步三

等奖”；授予“化学机械浆废水零排放处理方法”
等 4 项专利“兖州区专利一等奖”，授予“剑杆织

机钢筘”等 9 项专利“兖州区专利二等奖”，授予

“一种 LED 灯”等 9 项专利“兖州区专利三等奖”。 
希望获奖单位和个人珍惜荣誉，再接再厉，

勇攀高峰，再创新业绩。全区广大科研单位和科

学技术工作者要以先进为榜样，科学务实，积极

作为，潜心钻研，勇于创新，不断提高自主创新

能力，大力推进创新型城市建设，为实现全区科

学发展跨越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附件：2013 年兖州区科学技术奖励目录 
 
 

济宁市兖州区人民政府 
2014 年 8 月 26 日

 
 
附件 
 

2013年兖州区科学技术奖励目录 
 
兖 州 区 科 技 进 步 奖 

 
一等奖（5 项） 

 
1、高纯度生物质纤维素新技术研发与产业化 

完成单位：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完成人员：应广东、刘泽华、刘延波、 

乔 军、费 达、梁红金、 
翟丙彦、张 伟 

2、高耐热耐冲击整体钢网输送带 
完成单位：山东安能输送带橡胶有限公司 
完成人员：王伟勤、李洪成、王其才、 

李建勋、刘全操、李恩兵、 
李华东、蔺 双 

3、水泥发泡保温板生产线 
完成单位：山东天意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完成人员：刘洪彬、刘 伟、刘其华、 

秦宪军 
4、小麦抗逆应变高产栽培技术研究与示范 

完成单位：济宁市兖州区农业科学研究所 
完成人员：王西芝、蒋明洋、徐 炜、 

武军华、商 涛 
5、小麦规范化播种技术示范推广 

完成单位：济宁市兖州区农业技术推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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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人员：王 燕、朱跃文、张玉允、 
倪 倩、孟昭强 

 
二等奖（10 项） 

 
1、瓦楞纸专用表面施胶剂 

完成单位：东升新材料（山东）有限公司 
完成人员：施晓旦、郑小群、田久旺、 

王养臣 
2、煤矿用钢丝绳芯阻燃输送带 

完成单位：山东瀚邦胶带有限公司 
完成人员：孟艳慧、张 串、李洪涛、 

秦元庆、武宁宁、马 蕾、 
韩树泉、张友旺、丁贵臣 

3、强化辊道通过式抛丸清理机的研究与开发 
完成单位：山东经典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完成人员：苗树文、郑利昌、陈 岩、 

战允国、周 顺、赵 帆、 
王广利 

4、1SZL 系列深松整地联合作业机 
完成单位：山东大华机械有限公司 
完成人员：朱现忠、丁冰冰、袁振晶、 

古宁宁、张广彬、肖玉银、 
单 雷 

5、玉米粗缩病综合防治技术研究与示范推广 
完成单位：济宁市兖州区农业科学研究所 
完成人员：王立功、李洪梅、蒋明洋、 

武军华、马丰刚、王红静、 
徐 鹏 

6、林业苗圃化学除草剂选择与应用 
完成单位：济宁市兖州区林业科学研究所 
完成人员：许庆云、高文莉、马宣卫、 

单 然、李 明 
7、微生态制剂在养猪生产中的应用试验研究 

完成单位：济宁市兖州区畜牧兽医工作站 
完成人员：丁伟岩、刘学梅、冯 霞、 

赵英民、李海静 
8、珍贵树种曼地亚红豆杉间歇喷雾扦插繁育技 

术研究 
完成单位：济宁市兖州区林业局种苗站 
完成人员：杜 军、王 毅、李 霞、 

高春梅、王 帅 
9、林下高效种养模式的研究与推广 

完成单位：济宁市兖州区林业站 

完成人员：许 青、王亭亭、宋书芳、 
马宣卫、李 霞 

10、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在胎儿先天性心血管畸 
形中的应用研究 
完成单位：济宁市兖州区人民医院 
完成人员：吕英功、张 敏、宗秋升、 

陈天亮、谢永会、刘 萍、 
蔡忠宝 

 
三等奖（11 项） 

 
1、AKD 生产工艺优化研究 

完成单位：山东天成万丰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完成人员：朱年德、李保国、仲国庆、 

孙中良、高岱巍、陈春雷、 
张银广 

2、一种化机浆用于双胶纸工艺的研发 
完成单位：兖州永悦纸业有限公司 
完成人员：应广东、刘泽华、乔 军、 

曹衍军、安庆臣、钟洪霞、 
李明阳、王 永 

3、液压负压传感电机一体供油器 
完成单位：山东澳星工矿设备有限公司 
完成人员：郝卫民、隋振岩、闫兴军、 

王志华、张宪华 
4、太阳能热水器 360 度承压整体发泡装置技术研究 

完成单位：山东华春新能源有限公司 
完成人员：江红阳、张 腾、朱卫星 

5、对节白蜡的引种栽培及造型技术研究 
完成单位：济宁市兖州区国有兖州苗圃 
完成人员：彭春艳、黄 伟、李 霞、 

刘元泉、任贵兰 
6、大棚番茄无公害生产技术集成及示范推广 

完成单位：济宁市兖州区蔬菜服务中心 
完成人员：袁东征、王蕾、孟宪亮、 

颜景秀、王红艳 
7、优质新品种珍珠油杏无公害丰产栽培技术研 

究与开发 
完成单位：济宁市兖州区果树站 
完成人员：刘树梅、郭 婷、陆华敏、 

单 然、殷 蓓、阎德菊 
8、沼液在番茄栽培中应用效果研究与示范 

完成单位：济宁市兖州区蔬菜工作指导站 
完成人员：杜 冰、颜琳琳、王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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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东征、戚春峰 
9、越夏辣椒高产栽培技术研究与示范 

完成单位：济宁市兖州区蔬菜服务中心 
完成人员：钟 霞、刘晓霞、王 娟、 

袁东征、高 念 
10、关于兖州城市商圈培育的研究 

完成单位：中共济宁市兖州区委党校 
完成人员：李德玲、肖 锐、毛 宁、 

韩丽丽、唐书俊、牛 宁、 
李 霞 

11、电子文档管理系统 
完成单位：济宁市兖州区科学技术协会 
完成人员：郭润勐、段广益、王 峰、 

徐圣翔、史留喜、刘志鹏、 
孟凡胜 

 
兖 州 区 专 利 奖 

 
一等奖（4 项） 

 
1、化学机械浆废水零排放处理方法 

专 利 号：200910231012.4 
专利权人: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低滚动阻力节能钢丝绳芯输送带及制备方法 
专 利 号：201010138915.0 
专利权人: 山东安能输送带橡胶有限公司 

3、不对行茎穗兼收玉米收获机 
专 利 号：200910224651.8 
专利权人: 山东国丰机械有限公司 

4、冲击电钻灰尘收集器 
专 利 号：201010624324.4 
专利权人: 山东经典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等奖（9 项） 

 
1、剑杆织机钢筘 

专 利 号：201120343163.1 
专利权人：兖州创佳玻璃纤维制品有限公司 

2、一种 LED 无影灯 
专 利 号：201220023087.0 
专利权人：山东育达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3、研磨超细重质碳酸钙用分散剂及其制备方法 
专 利 号：200910196771.1 
专利权人：兖州东升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4、直捻机横动装置 
专 利 号：201120386927.5 
专利权人：山东翔宇化纤有限公司 

5、一种绿豆酒及生产工艺 
专 利 号：200810015195.1 
专利权人：兖州市兴达酒业有限公司 

6、玉米收获机专用变速箱 
专 利 号：201220134905.4 
专利权人：兖州丰业机械有限公司 

7、矿用救生舱内温度调节装置 
专 利 号：201220333083.2 
专利权人：山东名世矿业机械有限公司 

8、一种具有高强度刀具的深松旋耕碎土机 
专 利 号：201120343741.1 
专利权人：山东大华机械有限公司 

9、数控花键轴铣磨一体机 
专 利 号：201110114587.5 
专利权人：李善思 

 
三等奖（9 项） 

 
1、一种 LED 灯 

专 利 号：201220188976.3 
专利权人：山东硕华工贸有限公司 

2、小麦宽种带双护翼圆盘开沟分种装置 
专 利 号：201220566186.3 
专利权人：济宁市兖州区农机化技术推广服 

务站山东大华机械有限公司 
3、蓄电池用拼极钳 

专 利 号：201120398493.0 
专利权人：山东车马龙电源有限公司 

4、全自动胶囊充填机药粉高度传感器调整装置 
专 利 号：201120478780.2 
专利权人：山东海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5、甘蔗收割机分动力机构 
专 利 号：201220330981.2 
专利权人：山东澳星工矿设备有限公司 

6、摇摆式颗粒机 
专 利 号：201120422454.X 
专利权人：山东益宝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7、一种数控机床休眠节能控制装置 
专 利 号：201120251347.5 
专利权人：山东永华机械有限公司 

8、矿用湿式混凝土喷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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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利 号：201220164293.3 
专利权人：兖州鲁煤机械有限公司 

9、前桥用托架 
专 利 号：201220236269.6 

专利权人：山东山拖凯泰农业装备有限公司 
 
 

（2014年 8月 26日印发）

 

 

兖 州 区 人 民 政 府 
关于提高城乡低保农村五保供养标准的 

通       知 
 

兖政字〔2014〕23 号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兖州工业园区、

农高区管委会，区政府各部门，区直、驻兖各单

位： 
为切实保障城乡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根据中

央、省市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有关要求，经研究确

定，自 2014 年 7 月起，提高我区城乡居民最低

生活保障标准和农村五保对象供养标准，并对城

乡低保对象自 1 月起补发救助金。现就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提高城乡低保标准 
（一）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每人每

月 470 元提高到 500 元。 
（二）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每人每

月 212.5 元提高到每人每月 270 元。 
二、提高农村五保供养标准 
（一）农村五保集中供养标准由每人每年

4100 元提高到 4800 元。 
（二）农村五保分散供养标准由每人每年

2700 元提高到 3400 元。 
完善城乡低保、农村五保供养标准自然增长

机制，不断提高社会救助标准，是贯彻党的十八

大会议精神和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是深入落

实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具体举措。各级各有

关部门要把保障城乡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作为落

实民生的工作重点，加强组织领导，切实提高认

识，采取有效措施，确保他们的基本生活水平随

经济发展而不断提高；要制定具体实施方案，严

格规范救助运行程序，确保应保尽保、按标施保，

确保救助资金及时足额发放。 
 
 

济宁市兖州区人民政府 
2014 年 8 月 4 日    

 
 

（2014年 8月 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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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委办公室  区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认真践行群众路线切实改进 
新闻报道工作八项规定》的通知 

 
兖办发〔2014〕41号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兖州工业园区、农高区管委会，区政府各部门： 

《认真践行群众路线切实改进新闻报道工作八项规定》已经区委、区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贯彻执行。 
 

中共济宁市兖州区委办公室 
济宁市兖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4 年 8 月 13 日 
 
 

认真践行群众路线 
切实改进新闻报道工作八项规定 

 
为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切

实改进我区新闻报道，促进新闻宣传工作更加贴

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结合我区实际，

特制定如下规定。 
一、新闻头条以典型报道为主，除重要时政

活动和济宁市级以上主要领导来兖调研等重大

活动外，区委书记、区长的公务活动报道不上头

条。 
二、区委书记、区长、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区政协主席、区委副书记公务活动报道，报纸在

一版刊发，广播上提要，电视出口播；其他区级

领导公务活动，报纸在二版刊发，广播、电视一

律作简短报道。 
三、同一区级领导在一段时间内进行的同一

内容的活动只作一次综合报道；多位区级领导在

一段时间内进行的同一内容的活动作综合报道。 
四、外县（市区）来兖参观考察，由区委书

记、区长、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区政协主席、区

委副书记陪同的，做简要报道，其他领导陪同的，

一般不作报道。杜绝一般性成绩回顾报道。 
五、区级领导题词、作序、写贺信、发贺电，

出席部门和单位举办的颁奖、奠基等仪式和接

见、照相、联欢、探望、纪念会、研讨会等活动，

一般不作报道。 
六、杜绝“就会报会”和只注重报道领导讲话

要求的会议报道方式，努力挖掘会议中有新闻价

值的内容，多传递会议中群众关心关注的相关政

策信息。 
七、要深化“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

活”，践行“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时政报

道内容不超过同期新闻的三分之一，三分之二的

版面和时段要用于面向基层、服务群众的报道，

大力倡导“短、实、新”的清新文风。 
八、加大新闻监督力度，长期开设曝光类专

题专栏。 
 
 

（2014年 8月 1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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兖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济宁市兖州区农村公路管理养护 

实施细则的通知 
 

兖政办发〔2014〕26号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兖州工业园区、农高区管委会，区政府各部门： 
《济宁市兖州区农村公路管理养护实施细则》已经区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济宁市兖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4 年 8 月 26 日 

 
 

济宁市兖州区农村公路管理养护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我区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工

作，促进农村公路事业发展，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山东省农村

公路条例》、《济宁市农村公路管理养护实施细

则》、《兖州市农村公路管理养护办法》等法律、

法规、规章，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农村公路，是指纳入农

村公路规划并按照国家和省技术标准修建的县

道、乡道和村道以及包含其内的桥涵和附属设

施、安全设施等。 
第三条   农村公路管理养护工作坚持政府

主导、社会参与、分级负责、保障投入、建养并

重、安全畅通的原则。 
第四条   区政府把农村公路养护管理纳入

本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采取有效措施，

加强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为我区经济社会又好又

快发展创造良好的道路通行环境。 
 

第二章  工作机制及职责 
第五条  农村公路管理养护工作按照“政府

主导、专业指导、上下联动、运转有效”的原则，

各农村公路管理养护办公室负责各自管辖的农

村公路的管理养护工作，按照定路段、定人员、

定责任的原则，设置农村公路养护队。 
第六条   区政府是全区农村公路管理养护

工作的责任主体，对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公路养护

管理工作负总责，主要负责组织筹集农村公路养

护资金，落实农村公路管理养护机构和队伍，制

定出台农村公路管理养护办法，监管农村公路管

理养护工作，组织受灾农村公路的抢修，完善有

关部门和镇农村公路管理、养护、资金筹措等方

面的具体职责。 
第七条   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会同区财政

部门编制、上报农村公路养护建议性计划并按照

上级批准的计划组织实施，监督、管理农村公路

养护资金使用情况和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公路养

护市场；负责县道的大修、中修、小修工程和日

常养护工作；组织农村公路大修、中修工程验收；

监督、指导镇做好乡道、村道的大修、中修、小

修工程和日常管理养护工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

农村公路的路政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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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派驻镇的交通管理机

构，按照规定职责，协助镇做好乡道、村道的管

理养护工作。 
第八条   镇政府在区政府确定的职责范围

内，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乡道、村道的大修、中修、

小修工程和日常养护工作；协助区交通运输主管

部门做好农村公路路政管理工作。 
第九条   村民委员会协助镇政府做好本村

村道的日常养护工作。 
 

第三章  养护管理 
第十条  本细则所称农村公路养护管理，是

指按照公路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为保持农村公

路及其附属设施处于完好状态而进行的养护巡

查、路况检查、决策评定、内业资料管理及经常

性保养维护、灾害性损坏的预防和修复，以及为

提高质量和服务水平而进行的大修、中修等作业

活动。 
第十一条   农村公路养护应做到路面完好

整洁、横坡适度、行车舒适；路肩整洁、路基边

坡稳定、边沟排水畅通；桥涵构造物完好；标志、

标线及附属设施齐全，绿化协调美观。 
第十二条   各农村公路管理养护办公室应

参照交通运输部有关技术规范、标准等，建立健

全农村公路养护巡查、路况检查、评价决策、内

业资料管理等规章制度，做到农村公路管理养护

规范化、制度化、标准化。 
第十三条  农村公路养护工程，包括小修保

养、中修工程、大修工程。 
本细则所称农村公路小修保养，是指对农村

公路及其附属设施进行经常性、预防性维护保

养，修复其轻微损坏部分，使之常年处于完好技

术状态。 
本细则所称农村公路中修工程，是指对农村

公路及其附属设施的一般性磨损和局部损坏进

行定期修复、加固，恢复其原有技术状态的小型

工程。 
本细则所称农村公路大修工程，是指对农村

公路及其附属设施已达到其设计使用年限或遇

人为及自然灾害而发生的严重损毁进行应急性、

预防性和周期性的综合治理和修复，恢复其原设

计标准，或在原有技术等级范围内进行局部改建

或增建，提高公路通行能力的工程项目。 
第十四条  农村公路养护可采取以下方式：

（一）专业化队伍养护；（二）群众分段承包养

护；（三）专业化队伍与群众分段承包养护相结

合；（四）其他养护方式。 
鼓励面向社会公开招标，择优选定具备资格

条件的农村公路养护单位，推进农村公路养护市

场化，逐步实现专业化养护。 
第十五条   对农村公路进行日常养护必须

配足人员，并不得低于以下标准： 
（一）一级公路每 1.5 公里 1 人； 
（二）二级公路每 2 公里 1 人； 
（三）三级公路每 3 公里 1 人； 
（四）四级公路每 4 公里 1 人。 
养路员标准条件如下： 
（一）身体健康，劳动能力强，能胜任该工

作； 
（二）具有较强的事业心、责任感； 
（三）品德端正，思想道德品质较好，对工

作认真负责； 
（四）优先选用长期在家务农人员； 
（五）养路员应进行岗前培训，并挂牌上岗。 
第十六条  县道、乡道大修、中修养护工程

计划由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编制，经区政府同意

并报济宁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备案后组织实施；

村道大修、中修养护工程计划由镇政府编制，经

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审核并报区政府同意后组

织实施。 
第十七条  农村公路大修、中修养护工程，

应当履行建设程序，按照规范和标准进行设计并

通过招标或者其他竞争方式，择优选择专业化施

工单位。 
农村公路大修、中修养护工程，应当实行工

程监理制度和质量保修制度，保修期限不少于 1
年。 

第十八条 大修、中修工程项目完工后，应

及时整理项目档案资料，做到资料归档齐全、规

范并按照有关规定组织交工、竣工验收；二级以

上农村公路和大桥的大修工程，交工、竣工验收

应分别进行，其他大修、中修工程的交工、竣工

验收可合并进行。 
第十九条 农村公路养护作业单位进行养

护作业时，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设置安全警示标

志，养护作业人员应当穿着统一的安全标志服。 
县道、乡道因养护作业需要中断交通的，应

当按照规定设置绕行标志，并通过公安机关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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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部门提前向社会公告。村道因养护作业需要

中断交通的，应当提前告知沿线单位和村民。 
第二十条 农村公路养护作业用地、砂石料

存放场地以及因养护需要挖砂、采石、取土、取

水的，区、镇政府统筹解决，并依法办理相关手

续，保证养护需要。 
第二十一条 区、镇政府应当按照农村公路

绿化规划，组织农村公路沿线的单位和个人实施

公路绿化。 
公路绿化严格统一规划，公路两侧至少各一

行，株距 3 米，要因路制宜进行绿化，培植位置

要求距路面外缘以外水平距离应不少于 1.5 米。

绿化里程应占宜绿化里程 90%以上。 
农村公路用地上的树木不得擅自砍伐，确需

更新砍伐的，应当经区林业、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同意后，依法办理审批手续，并完成更新补种任

务。 
第二十二条   对由于自然灾害损毁的农村

公路、桥涵等设施，区、镇政府应及时组织抢修。 
 

第四章  路政管理 
第二十三条   本细则所称农村公路路政管

理，是指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为维护公路管理

者、经营者、使用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国人

民共和国公路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实施保护农村公路、农村公路用地及农村公路附

属设施（以下统称路产）的行政管理。 
第二十四条   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加强

农村公路路政管理执法队伍建设，配备必要数量

的路政管理人员和相应管理装备，依法制止、查

处本行政区域内损坏、破坏、侵占农村公路路产

的行为。 
第二十五条   农村公路用地为两侧公路边

沟（截水沟、坡脚护道）外缘起不少于 1 米的土

地。农村公路建筑控制区，为农村公路两侧建筑

物边缘与公路边沟外缘的间距，县道不少于 10
米，乡道不少于 5 米，村道不少于 3 米。 

除农村公路防护、养护需要外，禁止在农村

公路建筑控制区内新建、改建、扩建建筑物和构

筑物；需要在建筑控制区内埋设管线、电缆等设

施的，应当经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批准。 
第二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坏，擅

自占用、挖掘农村公路。 
第二十七条   在农村公路和农村公路用地

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设置电杆、变压器、地下管线及其它

设施； 
（二）设置棚屋、摊点、集贸市场、维修场

所及其它类似临时设施； 
（三）堆放垃圾、建筑材料及其它类似堆积

物； 
（四）挖沙、取土、挖沟引水、漫路灌溉、

排放污水、种植作物、烧窑、制坯、沤肥及其它

类似作业； 
（五）打场晒粮； 
（六）其它任何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利用、

损坏、污染、侵占公路和影响公路安全畅通的行

为。 
第二十八条   农村公路路政管理涉及的行

政许可，按照《山东省农村公路条例》的规定执

行。 
第二十九条   农村公路路政管理人员在执

法过程中，应持证上岗、着装整齐、严格执法、

热情服务。 
 

第五章  资金筹措与管理 
第三十条   农村公路养护资金筹措与管理

应遵循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资、统筹安排、

专户储存、专款专用、强化监管的原则，建立公

共财政用于农村公路管理养护的稳定资金渠道。 
第三十一条   农村公路养护资金的来源和

使用： 
（一）国家、省、济宁市农村公路养护资金，

用于补助农村公路养护大修、中修工程； 
（二）区政府用于农村公路养护的补助资

金，县道每年每公里不低于 7000 元，乡道每年

每公里不低于 3500 元，村道每年每公里不低于

1000 元，并纳入区财政预算，主要用于小修保

养和日常养护； 
（三）镇政府应当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安排

必要的本级财政资金，专项用于乡道、村道的日

常养护； 
（四）鼓励利用冠名权、绿化经营权、广告经

营权、路边资源开发经营权等方式筹集社会资金； 
（五）受益企事业单位和个人捐助等其它渠

道、方式筹集的资金，全部用于农村公路大、中

修养护工程。 
第三十二条   区财政局和区交通运输局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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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管理上级补助资金，镇财政部门管理镇级补助

资金。区交通运输局根据年度养护工程计划，编

制资金使用计划报财政局，由区交通运输局根据

养护计划实施进度，适时拨付各项补助资金。区

交通运输局应加强农村公路养护资金的监督、管

理，并接受上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财政审计部

门的监督、检查，确保养护资金专户储存、专款

专用、专项核算，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截留、挤

占和挪用。 
 

第六章  考核与奖惩 
第三十三条   区政府将农村公路管理养护

工作纳入镇政府经济社会发展年度工作考核目

标。 
第三十四条   农村公路管理养护检查考核

实行百分制，主要内容包括养护责任落实情况，

养护资金到位和使用情况，养护质量情况，大修、

中修工程管理，路政管理和内业资料归档管理情

况等。检查考核的具体标准另行制定。 
第三十五条   农村公路检查考核采取日常

检查和定期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区交通运输主管

部门每半年检查一次农村公路管理养护工作，考

评分为日常检查、半年初评和全年总评。区交通

运输主管部门的检查考评结果，报区政府做为年

度考核目标的依据。 

第三十六条  区政府根据考核情况，拨付农

村公路养护的补助资金，存入镇农村公路管理养

护资金专帐，专项用于农村公路管理养护工作。 
第三十七条  镇政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区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扣减其下一年度农村公路

建设计划，不安排下一年度省列农村公路养护大

修、中修计划和扣减下一年度农村公路日常养护

和小修补助资金： 
（一）考核等级不合格的； 
（二）未建立健全农村公路管理养护机构

的； 
（三）未按照本细则规定配足农村公路管理

养护人员的； 
（四）出现严重质量和安全事故的； 
（五）镇政府财政未列支必要的养护资金或

先拨后抽、虚拨实抽、挪用截留养护资金的。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本细则由区交通运输局负责

解释。  
第三十九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有效期至 2019 年 8 月 26 日。 
 
 

（2014年 8月 2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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兖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禁毒工作的 

通       知 
 

兖政办字〔2014〕34号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兖州工业园区、

农高区管委会，区政府有关部门，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

切实加大预防和惩治毒品违法犯罪活动力度，有

效遏制毒品蔓延势头，深入推进平安兖州建设，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现就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禁毒

工作通知如下： 
一、准确把握全区禁毒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一）充分认识当前毒品犯罪形势的严峻

性。近年来，受国内外涉毒因素的综合影响，山

东省已逐步发展为毒品制造、走私过境和消费并

存的受害地，我区新发现吸毒人员已掌控的 100
多人，未掌控的几百人，吸毒人员失控漏管问题

比较普遍，由此引发的大量社会问题危害日益严

重，已进入禁毒斗争复杂期、毒品犯罪高发期、

吸毒人群扩散期和禁毒工作攻坚期。各级各部门

要从加强社会建设、保障和改善民生、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战略高度出发，深刻认识毒品问题的

严重危害，充分认识禁毒工作的长期性和艰巨

性，把禁毒工作作为重要任务，坚持系统治理、

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最大限度遏制

毒品问题滋生蔓延，最大限度治理毒品危害。 
（二）进一步明确加强和改进禁毒工作的主

要任务。通过全区上下的不懈努力，进一步增强

全民禁毒意识，使新吸毒人员滋生速度明显减

缓，毒品的社会危害逐步减轻；我区辖区内制贩

毒犯罪活动受到有力打击，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

活动基本禁绝，缉毒执法效能明显提升；易制毒

化学品、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管理机制进一步健

全，流入非法渠道情况得到有效控制；禁毒保障

更加有力，禁毒基础设施更加健全，禁毒机构和

专业队伍全面加强，切实形成政府统一领导、有

关部门各负其责、社会广泛参与的禁毒工作格

局，为全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创

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二、深入开展禁毒预防宣传教育工作 
（一）加大全民禁毒预防宣传教育力度。各

镇街和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实施国家禁毒办、中

宣部等 18 部委《关于深化全民禁毒宣传教育工

作的指导意见》（禁毒办发〔2010〕1 号），把

禁毒预防宣传教育作为禁毒工作的治本之策纳

入宣传工作整体规划，注重运用新兴媒体开展有

针对性的宣传教育活动。各有关部门要结合行业

实际，分别制定深化禁毒预防宣传教育的具体措

施，扎实推进禁毒预防宣传教育“进学校、进家

庭、进社区、进单位、进场所、进农村”，大力

开展“无毒基层单位”创建工作，进一步提高全民

识毒、拒毒、防毒的意识和能力。 
（二）重点抓好青少年和高危人群的禁毒预

防宣传教育。要继续加大对中小学生、社区青少

年、进城务工人员、流动人口和无业闲散人员、

娱乐场所从业人员等涉毒高危人群的禁毒预防

宣传教育，努力减少新吸毒人员滋生。教育部门

要认真组织实施《中小学生毒品预防专题教育大

纲》，在小学五年级至高中二年级开设禁毒预防

教育课程，开展禁毒师资培训，落实禁毒教育责

任制；在全区继续推进中小学毒品预防教育示范

学校创建活动，全区至少建立 1 所毒品预防教育

示范学校。 
（三）推动禁毒预防宣传教育社会化常态

化。要坚持日常性与重点时期集中禁毒预防宣传

教育相结合，禁毒主题宣传与普法教育、科普教

育、公民道德教育、预防艾滋病教育相结合，适

时组织开展公益性的禁毒预防宣传教育活动。每

年 6 月为“禁毒预防宣传教育月”，要集中开展禁

毒主题宣传活动，在人员密集场所设立禁毒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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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牌，在主流媒体常态播发禁毒公益广告，并

通过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等方式进行全方位宣传。

要按照不低于辖区登记吸毒人员数 30%的比例

招募禁毒志愿者，不断壮大志愿者队伍。全区要

建立 1 处禁毒预防宣传教育基地，通过公益支持

等多种形式开展宣传教育。 
三、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毒品违法犯罪活动 
（一）始终保持对各类毒品违法犯罪活动的

严打高压态势。各级、各有关部门要高度关注本

地毒情发展变化，坚持严打方针和“零容忍”理
念，突出打早打小打苗头，适时组织全区禁毒专

项斗争，坚决防止毒品犯罪蔓延。要加强对高危

人员、重点行业和易制毒物品的调查摸排和阵地

控制，及时发现和精确打击走私、贩卖、运输、

制造毒品犯罪活动，摧毁制贩毒网络和分销通

道。公安、文化、工商等部门要适时开展联合整

治行动，依法严厉打击寄生在公共娱乐服务场所

内的吸贩毒分子，建立公共娱乐场所禁毒管理的

长效机制。 
（二）进一步强化毒品堵源截流工作。公安、

交通运输、邮政管理、铁路等部门要加强协作配

合，严格公路客运、铁路、物流、寄递等行业管

理，在人员密集场所科学规划建设毒品检查站，

完善毒品联合查缉勤务机制和工作流程，适时开

展针对重点区域的堵源截流专项行动，坚决切断

毒品进出通道。 
（三）切实加大禁毒重点区域整治力度。禁

毒委员会要按照国家禁毒委员会《禁毒工作责任

制（试行）》规定，落实毒品问题严重地区挂牌、

通报、约谈和责任追究制度；对毒品问题严重地

区实行上级挂牌督办、重点整治，限期不能及时

整改、导致毒品问题蔓延、成为社会“热点”问题

的，落实社会管理综合治理“一票否决”。各镇街

和有关部门要加强禁毒综合治理，综合运用法

律、行政、经济、教育等手段，建立健全禁毒工

作长效管理机制。 
四、全面加强和规范禁吸戒毒工作 
（一）落实禁吸戒毒工作责任。各镇街和有

关部门要依据国务院《戒毒条例》和国家禁毒办

等 10 部委《关于加强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的

意见》（禁毒办通〔2013〕5 号），依法履行禁

吸戒毒工作职责。全区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

要在区禁毒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坚持因地制

宜，由公安部门具体牵头，落实社区禁吸戒毒和

矫治责任。公安、综治、司法行政、民政、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要定期组织开展社区戒毒

社区康复工作专项检查，督促工作落实。 
（二）建立健全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体

系。有登记吸毒人员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应根

据工作需要，成立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领导小

组，具体组织、协调和实施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

作。区政府通过购买服务、提供公益性岗位等方

式，配齐配强工作人员，提供办公场所等必要工

作条件。 
（三）规范强制隔离戒毒工作。制定加强和

规范强制隔离戒毒工作具体实施办法，依法明确

强制隔离戒毒措施的决定、送交、执行、医疗、

变更、解除等具体实施细则，建立完善强制隔离

戒毒工作配合、衔接、保障、运行机制，规范法

律文书送达和信息交换制度。 
（四）促进戒毒康复人员安置就业。采取政

府促进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提供公益岗位、鼓

励自主择业等多种方式帮助戒毒康复人员就业。

各镇街要认真落实对企业接纳戒毒人员就业安

置的各项优惠政策，将戒毒康复人员纳入人力资

源整体职业培训计划，对符合条件的自主创业者

给予政策扶持，对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戒毒

康复人员及时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 
五、强化易制毒化学品和麻醉、精神药品管制 
（一）强化易制毒化学品管理。公安、安监、

食药监、工商、卫生、计生、商务等部门，要严

格落实国务院《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建立

部门间工作协调机制，落实易制毒化学品专管人

员，形成易制毒化学品管理的社会化工作格局。

严格易制毒化学品相关企业登记、管理，建立重

点品种数据库，全程纳入网络信息系统动态管

理，切实落实生产、经营企业主体责任。 
（二）强化麻醉、精神药品管理。卫生计生、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进一步加大对麻醉、精神药

品生产、经营单位和医疗机构的监督管理，抓好

重点品种、重点地区、重点环节的监管，实行“事
前核查、事中通报、事后倒查”的动态管理制度，

协助、配合公安机关依法查处麻醉、精神药品案

件。 
六、加大禁毒工作组织保障力度 
（一）加强对禁毒工作的组织领导。各镇街

要把禁毒工作作为一项民心工程抓紧抓好，主要

领导是本辖区内禁毒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分管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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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是直接责任人。要依法把禁毒工作纳入本辖区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列入政府重要议

事日程。各镇街领导同志要守土有责，亲自调查

研究本地毒情，专题研究部署禁毒工作，制定年

度工作规划，督促措施落实。 
（二）加强禁毒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建设。

区禁毒委员会统一组织、协调、指导本地禁毒工

作，进一步明确各成员单位工作职责和年度工作

目标任务，建立健全成员单位工作协作配合制

度，完善禁毒工作领导责任追究机制和禁毒工作

综合考评体系。禁毒委员会办公室要依法发挥职

能作用，固定专职工作人员，保证高效运转。 
（三）加强禁毒工作保障。各镇街要依法将

禁毒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足额保障，重点支持

禁毒执法部门配置案件侦查、毒品查缉技术设备

和通信、防护装备。区里将对重点地区缉毒侦查、

禁吸戒毒、吸毒检测等工作予以适当支持，并对

成绩突出的基层禁毒单位予以奖励。鼓励对禁毒

工作的社会捐赠，依法给予税收优惠。鼓励公民

举报毒品违法犯罪行为，对举报有功人员给予奖

励。各级政府要依据禁毒基础设施批复计划，及

时落实相关政策和资金。 
（四）加强公安禁毒专业队伍建设。区政府

要根据禁毒工作实际加强禁毒机构建设，充实禁

毒专业警力。坚持政治建警，执法为民，充实完

善禁毒预防宣传、缉毒侦查、情报研判、禁吸戒

毒、易制毒化学品管理等重点领域专家人才库，

加强对公安禁毒民警的教育培训和实战技能训

练，进一步强化纪律作风，规范执法行为，严格

执法监督，努力建设一支信念坚定、执法为民、

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公安禁毒队伍。 
 
附件：兖州区禁毒委员会调整后的人员名单 

 
 

 
济宁市兖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4 年 8 月 4 日     

 

兖州区禁毒委员会调整后的人员名单 

 
主  任：李  勇  副区长 

副主任：邵继臻  区公安局局长 

李  军  区委宣传部副部长 

颜培方  区史志办副主任     

委 员：王广宏  区法院副院长   

马洪伟  区检察院副检察长 

张景林  区综治办副主任 

袁  哲  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法制办 

主任 

程永林  区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   

张新中  区教育体育局主任科员  

安  平  区科技局副局长  

薛  波  区公安局副局长 

韩相吉  区民政局副局长  

郭  良  区司法局副局长 

李成龙  区财政局副局长  

肖炳涛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纪 

委书记 

蒋宁东  区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武同华  区农业局副局长  

段建和  区商务局副局长  

骆光峰  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副局长 

蒋龙海  区卫生局副局长、爱卫办主任 

尹宁格  区安监局副局长 

张建民  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殷令军  区工商局副局长 

钱  军  区林业局副局长 

胡志平  区外侨办主任 

张维喜  区总工会副主席  

孙  锴  团区委副书记  

司怀凤  区妇联副主席 

韩德东  区邮政局副局长  

陈玉玲  区人行副行长  

区禁毒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区公安局，薛波同

志兼任办公室主任，区公安局刑警大队大队长贾

继明同志任办公室副主任。 

兖州区禁毒委员会成员如有职务调整或调

离，由接替其职务者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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兖州区人民政府任免的工作人员名单 
 

二 O 一四年八月八日 
区人民政府决定，免去： 
高乾的区职业教育中心副科级干部职务。 

二 O 一四年八月十八日 
区人民政府决定，免去： 
仇伟的区有线电视台台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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兖州区人民政府大事记 
 

2014年 8月 
 

1 日  山东明源进出口有限公司在上海股

权托管交易中心成功挂牌。区委副书记、区长董

波出席仪式。 

△  全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现场推进会议

召开。区委副书记王骁，副区长王仁娜出席。 

3 日  全省安全生产紧急电视会议召开。区

委常委、副区长邱培友出席兖州分会场会议。 

5日  全区第二期孤困留守儿童暑期公益夏

令营启动。区领导初建伟、张华、王仁娜、朱前

春出席。 

△  济宁军分区参谋长李旭光大校来兖检

查征兵体检工作。区委常委、副区长曹广州，区

人武部部长钱广元陪同。 

△  全区投资担保公司清理整顿工作会议

召开。区委常委、副区长曹广州出席。 

△  全区上半年工业经济运行调度会召开。

区委常委、副区长邱培友出席。 

6 日  济宁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马

平昌，济宁市委副书记、市长梅永红率领济宁科

学发展现场观摩会与会人员来兖现场观摩。区领

导张玉华、董波、陈方、于立武、曹广州、李勇

等陪同。 

△  省商务厅副厅长孙建波来兖调研吸引

跨国公司投资工作情况。区委常委、副区长邱培

友陪同。 

7 日  全区省运会、省残运会兖州赛区工作

推进会召开。区委副书记、区长董波，副区长王

仁娜、李勇出席。 

8日  全区第二届百家名企走进兖州经贸洽

谈活动举行。区领导张玉华、董波、陈方、于立

武、王骁、邱培友、唐军、李勇、颜丙华等出席。 

9 日  区委常委扩大会议召开，传达贯彻济

宁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区委书记张玉华主持

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董波传达了济宁

梅永红市长在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全体

区级领导出席。 

11 日  区政府常务（扩大）会议召开。区

委副书记、区长董波就区政府党组专题民主生活

会情况作了通报。区政府党组成员及非党员副区

长、省市联合督导组负责同志等出席。 

△  区委副书记、区长董波主持召开区政府

第 24 次常务会议，研究 23 届省运会赛事筹备和

城区燃煤污染整治工作。 

13 日  全省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视频会议召开。区领导张玉华、董波、陈方、

于立武、王骁、王原等出席兖州分会场会议。 

△  息马地农贸商城开业庆典仪式举行。副

区长王仁娜出席。 

14 日  济宁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次忠

带领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来兖就县域经济发展推

进工作召开座谈会。区领导张玉华、董波、曹广

州、徐继瑞出席。 

△  金乡县委副书记、县长董冰率领金乡县

党政考察团一行来兖考察经济和社会发展工作。

区领导张玉华、董波、陈方、于立武、曹广州、

唐军等陪同。 

15 日  山东省第 23 届运动会柔道比赛领队

教练员裁判员联席会暨技术会召开。副区长王仁

娜出席。 

19 日  济宁市政协副主席、市委统战部部

长张开朗率领济宁市政协调研组来兖调研重点

产业转型升级工作。区领导张玉华、于立武、邱

培友、唐军、颜丙华陪同。 

△  全区财政预算上半年执行情况调研座

谈会召开。区委常委、副区长曹广州，区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范国瑞出席。 

20 日  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严天科带

领调研组来兖就采煤塌陷地治理有关情况进行

专题调研。济宁市委常委、副市长刘中会，我区

区委书记张玉华，区委常委、副区长曹广州陪同。 

△  全省实施农民工三项行动计划电视会

议召开。区委常委、副区长曹广州出席兖州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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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会议。 

△  日照市五莲县县委副书记、县长杜江涛

带领政府考察团来兖就集团引领、大项目带动、

工业经济发展情况进行考察。区领导董波、邱培

友、唐军陪同。 

△  “2014 中国农机手大赛”山东西部大

赛开幕式举行。副区长李连习出席。 

22 日  全区重点城建项目工作推进会议召

开。区领导张玉华、范国瑞、李勇、朱前春出席。 

23 日  全省第 9 届残运会女子聋人篮球竞委

会暨领队教练员联席会议召开。副区长李勇出席。 

24 日  全省第 9 届残运会女子聋人篮球项

目开幕式举行。副区长李勇出席。 

26 日  济宁市慈善捐赠工作会暨 2014 年

“慈心一日捐”活动会议召开。区领导张玉华、

董波、曹广州、赵广岭、刘春出席兖州分会场会

议。 

27 日  全区“朝阳助学”暨城乡低保家庭

大学生救助金发放仪式举行。区委副书记、区长

董波，区委常委、副区长曹广州出席。 

28 日  省国土资源厅总规划师宫志强一行

到大安镇进行 2013 年度“百镇建设示范行动”

现场考核。区委副书记、区长董波陪同。 

△  省督导组来兖督导建筑民工工资支付

情况。区委副书记、区长董波，副区长李勇陪同。 

△  全区企业主辅业务分离及服务业市场

主体培育纳统工作会召开。区委副书记、区长董

波，区委常委、副区长曹广州出席。

 




